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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收到《执行通知书》及《执行裁定书》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阶段：执行阶段。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执行人。

3、涉案金额：案款人民币1,193,456,584.46元、债务利息或延迟履行金、执行申请费1,530,457.00
元。

4、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根据执行通知书，履行交纳欠款、迟延履行的债务利息及执行费的义

务，公司已对该涉案款项计提相应的资金占用费，预计该事项对公司的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会产

生重大影响。具体会计处理和影响情况以公司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一、本次执行事项基本情况

2024年3月，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建投”）作为申请人，因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向杭州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被申请人湖州吴兴农发牧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吴兴农发”）、衢州一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海农业”）、湖州南浔农发牧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浔农发”）、杭州富阳农发生态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阳农发”）、建德农发牧业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德农发”）、杭州汉世伟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汉世伟”）和天邦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邦食品”）支付工程款 1,192,082,058.34元及资金占用费、违约金、仲裁

费。杭州仲裁委员会已受理6件仲裁申请，仲裁案号（2024）杭仲01字第532号、第533号、第534号、

第 535号、第 544号及第 545号。本案基本情况参见公司于 2024年 3月 26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5）。

2024年 7月，公司收到杭州仲裁委员会对仲裁案号（2024）杭仲 01字第 532号、第 533号、第 534
号、第535号及第544号出具的对应的5份裁决书。裁决被申请人支付工程款项1,150,952,497.40元

及资金占用费、违约金、仲裁费、律师费等。裁决被申请人杭州汉世伟、天邦食品对5份裁决结果所确

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仲裁事项结果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1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仲裁事项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3）。

二、本次《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的主要内容

近日，公司收到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杭州中院”）出具的5份《执行通知书》及

《执行裁定书》等法律文书。

（一）（2024）浙01执1498号主要内容

《执行通知书》：杭州仲裁委员会的（2024）杭仲01裁字第554号裁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件

的标的金额 185,840,656.38元，申请人已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 2024年 8月 29日依法立案执

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四条等规定，现通知天邦食品、

杭州汉世伟及吴兴农发立即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和法律规定的下列义务：

（1）支付案款人民币185,840,656.38元。

（2）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支付迟延履行金。

（3）支付执行申请费253,241元。

《执行裁定书》：在仲裁过程中，申请人向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案号为（2024）浙

0102财保56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裁定如下：

（1）查封、冻结、扣押、扣留、划拨、提取被执行人吴兴农发、杭州汉世伟、天邦食品款项人民币

186,093,897.38元及债务利息或相应价值的其他财产。

（2）现金不能履行部分，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吴兴农发、杭州汉世伟、天邦食品名下相应价值的财

产以清偿债务。

（3）申请执行人浙江建投就被执行人吴兴农发生猪养殖产业项目在工程款人民币 156,987,
721.36元范围内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二）（2024）浙01执1499号主要内容

《执行通知书》：杭州仲裁委员会的（2024）杭仲01裁字第535号裁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件

的标的金额 250,760,563.31元，申请人已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 2024年 8月 29日依法立案执

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四条等规定，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天邦食品、杭州汉世伟及建德农发立即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和法律规定的下列义务：

（1）支付案款人民币250,760,563.31元。

（2）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支付迟延履行金。

（3）支付执行申请费318,161元。

《执行裁定书》：在仲裁过程中，申请人向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案号为（2024）浙

0102财保58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裁定如下：

（1）查封、冻结、扣押、扣留、划拨、提取被执行人建德农发、杭州汉世伟、天邦食品款项人民币

251,078,724.31元及债务利息或相应价值的其他财产。

（2）现金不能履行部分，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建德农发、杭州汉世伟、天邦食品名下相应价值的财

产以清偿债务。

（3）申请执行人浙江建投就被执行人建德农发生猪养殖产业项目在工程款人民币 216,892,
652.01元范围内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三）（2024）浙01执1500号主要内容

《执行通知书》：杭州仲裁委员会的（2024）杭仲01裁字第532号裁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件

的标的金额 214,123,171.96元，申请人已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 2024年 8月 29日依法立案执

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四条等规定，现通知一海农业、

杭州汉世伟、天邦食品立即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和法律规定的下列义务：

（1）支付案款人民币214,123,171.96元。

（2）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支付迟延履行金。

（3）支付执行申请费281,523 元。

《执行裁定书》：在仲裁过程中，申请人向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案号为（2024）浙

0102财保55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裁定如下：

（1）查封、冻结、扣押、扣留、划拨、提取被执行人一海农业、杭州汉世伟、天邦食品款项人民币

214,404,694.96元及债务利息或相应价值的其他财产。

（2）现金不能履行部分，拍卖、变卖被执行人一海农业、杭州汉世伟、天邦食品名下相应价值的财

产以清偿债务。

（3）申请执行人浙江建投就被执行人一海农业生猪养殖产业项目在工程款人民币 145,632,
279.25元范围内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四）（2024）浙01执1501号主要内容

《执行通知书》：杭州仲裁委员会的（2024）杭仲01裁字第534号裁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件

的标的金额 296,137,479.67元，申请人已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 2024年 8月 29日依法立案执

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四条等规定，现通知富阳农发、

杭州汉世伟、天邦食品立即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和法律规定的下列义务：

（1）支付案款人民币296,137,479.67元。

（2）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支付迟延履行金。

（3）支付执行申请费363,537元。

《执行裁定书》：在仲裁过程中，申请人向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案号为（2024）浙

0102财保60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裁定如下：

（1）查封、冻结、扣押、扣留、划拨、提取被执行人杭州富阳农发、杭州汉世伟、天邦食品款项人民

币296,501,016.67元及债务利息或相应价值的其他财产。

（2）现金不能履行部分，拍卖、变卖被执行人杭州富阳农发、杭州汉世伟、天邦食品名下相应价值

的财产以清偿债务。

（3）申请执行人浙江建投就执行人富阳农发生猪养殖基地项目在工程款人民币 191,346,426.62
元范围内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五）（2024）浙01执1502号主要内容

《执行通知书》：杭州仲裁委员会的（2024）杭仲01裁字第533号裁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件

的标的金额 246,594,713.14元，申请人已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 2024年 8月 29日依法立案执

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四条等规定，现通知南浔农发、

杭州汉世伟、天邦食品立即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和法律规定的下列义务：

（1）支付案款人民币246,594,713.14元。

（2）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支付迟延履行金。

（3）支付执行申请费313,995元。

《执行裁定书》：在仲裁过程中，申请人向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案号为（2024）浙

0102财保57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裁定如下：

（1）查封、冻结、扣押、扣留、划拨、提取被执行人南浔农发、杭州汉世伟、天邦食品款项人民币

246,908,708.14元及债务利息或相应价值的其他财产。

（2）现金不能履行部分，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南浔农发、杭州汉世伟、天邦食品名下相应价值的财

产以清偿债务。

（3）申请执行人浙江建投就被执行人南浔农发生猪养殖基地（环境改造提升）项目在工程款人民

币187,485,861.33元范围内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除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外，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

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根据执行通知书，公司需履行交纳欠款、迟延履行的债务利息及执行费的义务，公司已对该涉案

款项计提相应的资金占用费，预计该事项对公司的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最终影

响金额以年审会计师确认后的审计结果为准。

2024年8月9日，公司收到浙江省宁波中院（2024）浙02民诉前调595号《决定书》，宁波中院审查

后认为，天邦食品无法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已经具备重整原因且具有挽救价值，有能

力且已经与主要债权人开展自主谈判，形成初步方案。天邦食品申请预重整获得属地政府支持，并

有意向投资人明确表示愿意参与预重整投资。2024年 8月 27日，公司收到浙江省宁波中院送达的

（2024）浙02民诉前调595号《通知书》，指定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北京大

成(宁波)律师事务所联合担任公司预重整管理人。后续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

定，如法院裁定受理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形成方案偿付上述债务。公司将按

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杭州中院出具的《执行通知书》及《执行裁定书》等法律文书。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124 证券简称：ST天邦 公告编号：2024-103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8月份商品猪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商品猪销售情况

公司2024年8月份销售商品猪51.75万头（其中仔猪销售20.23万头），销售收入87,734.28万元，

销售均价22.08元/公斤（商品肥猪均价为20.31元/公斤），环比变动分别为-2.23%、2.09%、6.90%。

2024年1-8月销售商品猪406.52万头（其中仔猪销售139.01万头），销售收入572,289.21万元，销

售均价17.63元/公斤（商品肥猪均价为16.21元/公斤），同比变动分别为-1.03%、-5.10%、15.87%。

上述数据统计口径仅包括公司控股子公司，未包括公司参股公司。参股公司2024年8月份销售

各类商品猪合计89,993头。

年份

2023

2024

月份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销售数量（万头）

当期

53.33
48.67
79.08
88.99
84.49
70.15
40.12
40.90
45.52
55.63
49.51
52.94
51.75

累计

410.76
459.43
538.51
627.50
711.99
70.15
110.27
151.17
196.69
252.32
301.83
354.77
406.52

销售收入（万元）

当期

85,424.37
83,500.86
101,743.80
92,070.42
92,632.93
63,941.38
44,247.50
60,465.46
65,594.41
84,565.85
79,806.23
85,934.09
87,734.28

累计

603,066.62
686,567.48
788,311.29
880,381.70
973,014.64
63,941.38
108,188.88
168,654.34
234,248.76
318,814.60
398,620.83
484,554.92
572,289.21

商品肥猪均价
（元/公斤）

当期

16.94
16.45
15.10
13.93
13.43
12.92
13.50
14.59
15.17
15.88
18.25
18.94
20.31

注：以上数据仅包括公司控股子公司，如存在尾差，是因为四舍五入导致的。

2024年8月公司生猪屠宰头数118,439头，1-8月份累计生猪屠宰头数1,012,004头。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

者参考。

二、风险提示

1、商品猪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下降或上升），都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2、生猪市场价格变动的风险是整个生猪生产行业的系统风险，对任何一家生猪生产者来讲都是

客观存在的、不可控制的外部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谨

慎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717 证券简称：岭南股份 公告编号：2024-134
债券代码：128044 债券简称：岭南转债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岭南转债”持有人参与收购方案

网络投票的第九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1日接到中山市人才创新创业生

态园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收购方”）的通知，明确收购方将向“岭南转债”持有人收购部分“岭南

转债”，收购方案具体内容详见《关于中山市人才创新创业生态园服务有限公司向“岭南转债”持有人

收购部分债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20）。

债券持有人在收购要约有效期内（2024年8月23日上午9:15至2024年9月9日下午15:00）可以

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以下统称“网络投票系统”）参与投票，以网络投票方式作出是否同意转让债券的明确意思表示。本

次“岭南转债”持有人参与收购方案网络投票的通知已于2024年8月22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现将本

次网络投票的相关事项提示公告如下：

一、本次网络投票表决的事项

投票表决《关于中山市人才创新创业生态园服务有限公司向“岭南转债”持有人收购部分债券的

方案》（下称“《收购岭南转债方案》”），即表决是否同意中山市人才创新创业生态园服务有限公司（简

称“收购方”）收购持有人持有的符合条件的“岭南转债”。

二、本次收购方案的基本情况

中山市人才创新创业生态园服务有限公司拟以货币支付的方式，向截至权益登记日（2024年 8
月21日）下午收市时，“岭南转债”（债券代码：128044）持有人名册中登记的“岭南转债”持有人（且债

券持有人所持有的“岭南转债”应当符合本次收购方案所载之相应条件及其他相关要求）收购其持有

的“岭南转债”。收购价格为：人民币100.127元/张，即以“岭南转债”2024年8月9日（含当日）前连续

20个交易日收盘市场价格的平均价上浮15%为收购价格。

收购额度、数量：截至权益登记日（2024年8月21日）下午收市时，“岭南转债”持有人名册中登记

的债券持有人所持有的“岭南转债”数量不超过1000张的，按照该债券持有人实际持有的全部债券数

量收购；“岭南转债”持有人名册中登记的债券持有人所持有的“岭南转债”数量超过1000张的，仅按

照1000张收购。

收购方案具体内容详见《关于中山市人才创新创业生态园服务有限公司向“岭南转债”持有人收

购部分债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20）。

三、本次债权收购条件

1. 本次收购方案为收购方向“岭南转债”持有人发出的收购要约，“岭南转债”持有人有权自行决

定是否同意本次收购方案，如债券持有人在前述有效期内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出“赞成”的，即表示

该债券持有人明确同意按照本次收购方案规定的各项条件和数量向收购方转让其持有的“岭南转

债”；如债券持有人在前述有效期内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出“反对”或“弃权”或未在投票时间内参与

网络投票的即表示债券持有人不同意转让相关债券，该债券持有人所持有的“岭南转债”将不被收

购。

2. 同一债券持有人开立多个普通证券账户的，对各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岭南转债”的数量合并计

算；各普通证券账户内合计持有“岭南转债”数量不超过1000张的，符合本次收购方案收购条件的“岭

南转债”全部一并交割过户；各普通证券账户内合计持有“岭南转债”数量超过1000张的，债券交割过

户时按照该债券持有人各普通证券账户内持有的符合本次收购方案收购条件的“岭南转债”数量由

少到多逐一办理交割过户，直至交割过户的债券数量达到1000张为止。本次收购方案所称“同一债

券持有人”系指其姓名/名称、主体证件号码一致的债券持有人。

3. 鉴于信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债券可能存在权利受限情形，债券持有人开立信用证券账户的，

信用证券账户内持有的“岭南转债”不属于本次收购的范围，将不被收购；该债券持有人同时开立普

通证券账户且符合本次收购方案的收购条件的，按照其普通证券账户内持有的“岭南转债”计算实际

持有数量。

4. 债券持有人所持有的“岭南转债”存在质押、冻结或者其他权利限制等情形导致无法过户的，

该部分债券不属于本次收购的范围，将不被收购。

5. 自权益登记日（2024年8月21日）下午收市至本次收购的债券交割过户完成之日，如债券持有

人在此期间发生变更的，收购方仅以权益登记日（2024年8月21日）下午收市时的“岭南转债”持有人

名册中登记的债券持有人情况判定是否符合收购条件。

四、本次网络投票的基本情况

债券持有人在收购要约有效期内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或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参与投票，如债券持有人在前述有效期内通过网络投票系统

投出“赞成”的，即表示该债券持有人明确同意按照《收购岭南转债方案》规定的各项条件和数量向收

购方转让其持有的“岭南转债”；如债券持有人在前述有效期内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出“反对”或“弃

权”，或未在投票时间内参与网络投票的，即表示债券持有人不同意转让相关债券，该债券持有人所

持有的“岭南转债”将不被收购。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一）投票方式

本次投票采取网络投票方式，投票代码为“369552”，投票简称为“岭南债投”。

1. 债券持有人可采取以下方式参与网络投票：

（1）债券持有人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

（2）债券持有人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与

投票。债券持有人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

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

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二）参与投票主体

权益登记日（2024年8月21日）下午收市时登记在册的“岭南转债”持有人，且债券持有人所持有

的“岭南转债”应当符合本次收购方案所载之相应条件及其他相关要求。

（三）投票时间

1. 债券持有人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投票开放时

间为：2024年8月23日至2024年9月9日的交易时间，即期间每个交易日的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2. 债券持有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 http://wltp.cninfo.com.cn）参与投票

的，投票开放时间为：2024年8月23日上午9:15至2024年9月9日下午15:00。在互联网投票系统的

投票期限内，非交易时段也可投票。

为有利于投票意见的顺利提交，请拟参加网络投票的债券持有人在上述投票时间内及早提交投

票意见。

（四）网络投票表决意见

表一：本次债券持有人参与《收购岭南转债方案》投票示例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中山市人才创新创业生态园服务有限公司向“岭南转债”持有人收购部分债
券的方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

《收购岭南转债方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平台

（https://investor.szse.cn）披露的《关于中山市人才创新创业生态园服务有限公司向“岭南转债”持有人

收购部分债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20）。

《收购岭南转债方案》网络投票设置三个表决意见，具体如下：

1. 赞成。“赞成”表示该债券持有人明确同意按照《收购岭南转债方案》规定的各项条件和数量向

收购方转让其持有的“岭南转债”，《收购岭南转债方案》对收购方及该债券持有人均具有法律效力，

双方均应遵照《收购岭南转债方案》的约定执行。

2. 反对。“反对”表示该债券持有人无条件反对《收购岭南转债方案》，该债券持有人所持有的“岭

南转债”将不会被收购。

3. 弃权。“弃权”表示该债券持有人无条件放弃其对《收购岭南转债方案》的表决权利，该债券持

有人所持有的“岭南转债”将不会被收购。

“反对”或“弃权”均表示无条件反对、放弃本次转让“岭南转债”的权利。

（五）其他

1. 债券持有人只能在一个投票系统中参与投票（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进行投票，或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参与投票）。

2. 债券持有人在投票时间内重复投票的，以该债券持有人第一次有效投票的表决意见为准。

3. 本次网络投票的表决意见一经提交，不可撤回和更改。

4. 债券持有人应在投票时间内参与投票，投票期结束后，不再另行开放投票。

5. 债券持有人在收购要约有效期内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参与投票，或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参与投票，以网络投票方式作出是否同意转让

债券的明确意思表示。除上述方式外，收购方不接受债券持有人的其他投票或确认方式。

6. 深圳证券交易所就本次网络投票服务作出风险提示及免责声明：深圳证券交易所及相关单位

仅提供网络投票相关技术服务，不对投票行为的真实性、有效性作保证，计票结果仅供收购人用以开

展本次可转债收购，可转债最终收购结果以收购人按照收购方案确定结果为准。

五、收购确认

1.“岭南转债”债券持有人在前述收购要约有效期内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出“赞成”的，视为依据

《民法典》第四百七十九条发出的承诺，表明其同意收购方按照本次收购方案所规定的各项条件和约

定收购其所持有的“岭南转债”，该承诺一经发出不可撤回或更改，收购方与债券持有人之间的收购

协议达成，本次收购方案即对双方均具有法律效力，收购方将不再另行与债券持有人签署书面协议

或其他法律文件，双方应当按照本次收购方案执行。

2.“岭南转债”债券持有人在前述收购要约有效期内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出“反对”或“弃权”或

未在投票时间内参与网络投票的，即表示债券持有人不同意转让相关债券，该债券持有人所持有的

“岭南转债”将不被收购。

3.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关于“岭南转债”持有人参与收购方案网络投票的通知》（公告编

号2024-121），提请拟参加网络投票的债券持有人在上述投票时间内及早提交投票意见。

六、其他事项

1. 因本次债券收购及办理债券交割过户手续等所产生的税、费等，由收购方及债券持有人依法

各自承担。

2. 本次债券收购系收购方与债券持有人双方遵循自愿平等原则达成的民事活动，深圳证券交易

所仅提供网络投票相关技术服务。

3. 债券持有人在前述收购要约有效期内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出“赞成”的，视为同意。因本次收

购所发生的所有争议均由广东省中山市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

七、其他

联系方式：0769-22500085（岭南股份证券部）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09月04日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东方红启瑞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运作办法》）的有关规定和《东方红启瑞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

简称《基金合同》）的约定，现将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旗下东方红启瑞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表决结果与决议及相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本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对《关于持续运作东方红启瑞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议案》（以下简称《议案》）进行了表决，会议表决投票时间自2024年8月5日起，至2024年9
月2日17:00时止。2024年9月3日，在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及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的见证下，基金管理人对本次大会表决进行了计票，并由上海市徐汇公

证处对计票过程及结果进行了公证。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表决结果如下：

参加本次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其代理人所持有效基金份额（以下简称有效基金份额）共计 12439874.98份，占权益登记日本基金总份额 24615061.06份的 50.54%，满足法定开会条件。其中有

7479604.00份基金份额表决同意，占有效基金份额的60.13%；4623471.87份基金份额表决反对，占有效基金份额的37.17%；336799.11份基金份额表决弃权，占有效基金份额的2.71%。同意本次会议议案的基

金份额超过参加本次持有人大会的有效基金份额的二分之一，符合《基金法》《运作办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包括公证费、律师费，前述持有人大会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二、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的生效

根据《运作办法》的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2024年9月3日表决通过了《议案》，本次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即基金管理人持续运作本

基金。基金管理人将自该日起5日内将表决通过的事项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三、备查文件

1、《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东方红启瑞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2、《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东方红启瑞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东方红启瑞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4、上海市徐汇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5、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9月4日

证券代码：001228 证券简称：永泰运 公告编号：2024-066
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回购股份事项概述

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月3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

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
票，用于股权激励或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拟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00万元（含

本数），不高于人民币10,000.00万元（含本数），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44.53元/股。按照回购价格

上限 44.53元/股测算，回购股份数量预计为 112.28万股-224.57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08%-
2.16%。具体回购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如公司未能在回购完成后36个月内实施股权激励或公

司员工持股计划，未使用部分将依法予以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2月1日、2024年2月7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9）和《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2）。

因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自2024年5月21日起，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

民币44.53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43.94元/股；回购股份数量调整为113.79万股-227.58万股。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4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

份价格上限和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8）。

二、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上

月末的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8月 3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1,
499,9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4441%，最高成交价格为26.36元/股，最低成交价格为18.64元/股，

成交总额为36,974,375.67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

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价格上限人民币43.94元/股。公司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三、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及集中竞价的委托时段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未违反下列进行回购股份的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4日

证券代码：002174 证券简称：游族网络 公告编号：2024-094
债券代码：128074 债券简称：游族转债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权益分派期间“游族转债”

暂停转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债券代码：128074
2、债券简称：游族转债

3、转股起止时间：2020年3月27日至2025年9月23日

4、暂停转股时间：2024年9月6日至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5、恢复转股时间：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9〕1560号）核准，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9月23日公

开发行了11,500,000张可转债，每张面值100元，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游族转债”自2020年3
月27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目前处于转股期。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关于2024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符合利润分配的条件下指定

具体的分红方案。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

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由公司董事会进行 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拟定及安

排，无需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前述议案，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剔除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

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01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

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公布后至实施前，如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

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分配方案则按“分派比例不变，调整分派总额”

的原则实施。根据《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转股价格的调

整方式及计算公式”（详见附件）条款的规定，自2024年9月6日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止，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代码：128074；债券简称：游族转债）将暂停转股，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

的第一个交易日起恢复转股。

在上述暂停转股期间，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正常交易，敬请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关注。

特此公告。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附件：《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转股价格的调整

方式及计算公式”的约定：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

因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

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

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

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

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

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

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

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

订。

证券代码：002514 证券简称：宝馨科技 公告编号：2024-074
江苏宝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股票出售完毕
暨终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江苏宝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持股计

划”）持有的公司股票已全部出售完毕，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

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1年10月1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2021年

11月5日召开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实施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并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事宜。

2022年5月16日至2022年11月4日期间，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对应的证券账户“江苏宝馨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累计购买公司股票2,258,
700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 0.3137%，成交金额合计 23,742,995.57元（不含交易费用），成交均价

10.512元/股。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已于 2023年 11月 3日届满，存续期将于 2025年 2月 4日届

满。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出售情况及后续安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票2,258,700股已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全部出售完毕，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3137%。本员工持股计划实施期间，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

则，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票买卖的相关规定，未利用任何内幕信息进行交易。

根据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本员工持股计划实施完毕并终止，后续将根据本员

工持股计划的规定进行财产清算和分配等工作。

特此公告。

江苏宝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4日

证券代码：002617 证券简称：露笑科技 公告编号：2024-079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3月28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20,000万元（含）

且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后期实施的员

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2.00元/股，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 年4 月 14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

网上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42）。

公司于2024年4月11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股份资金

总额及实施期限延期的议案》，将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由不低于人民币2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

民币30,000万元（含）调整为不低于人民币2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40,000万元（含），并将股

份回购的实施期限延期12个月，即回购实施期限自2023年4月14日起至 2025年4月13日止。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 年4月12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调整回购股份资金总额及实施期限

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6）。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

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股份回购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4 年 8月 31 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 31,695,415 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65%，回购的最高成交价为 8.92 元/股，最低

成交价为 4.52 元/股，已累计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207,996,189.08元。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1、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

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

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四日


